
给“差评”就是侵害名誉权？
法院：消费者“吐槽”有依据，免责！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范斐鑫钺

“王法官， 谢谢您！ 本来

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今天真的

收到了钱， 我们心里踏实多

了！” 现场， 收到工资到账短

信的那一刻， 物流公司的老员

工张师傅和其他十三名工友激

动不已。 从劳动仲裁、 强制执

行再到破产清算的曲折维权历

程， 也见证了金山区人民法院

坚持司法为民、 传递法治温度

的生动实践。

辛勤汗水换来“空

头支票”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 张

师傅和其他十三名工友都是本

地一家物流公司的员工。 2024

年上半年， 公司因资金链断

裂， 以“资金周转困难” 为由

陆续拖欠员工工资， 累计金额

近百万元。

“我是公司第一批入职员

工， 也算元老了。 近一年， 员

工们多次找公司负责人协商，

对方要么以各种理由推脱， 要

么干脆避而不见。 眼看生活陷

入困境， 大家遂向当地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

仲裁。” 外地来沪务工的王师

傅说。 之后， 公司员工陆续通

过劳动仲裁维护自身权益。

上海市金山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 依法裁

决物流公司支付拖欠的全部工

资。 然而， 裁决生效后， 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依旧拒不履行付

款义务， 甚至干脆直接“消

失” 了。 无奈之下， 员工们向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仲裁胜利后的执

行僵局

金山区法院受理了该公司

仲裁案件后， 指定王见文法官

集中办理涉该公司系列劳动案

件。 王见文通过执行查控系统

对被执行人公司的财产状况进

行了全面调查， 同时向负责该

公司运营的员工了解公司的资

产状况。调查后发现，该公司由

于经营不善， 早已负债累累，已

有多家法院冻结了该公司名下

所有银行账号，该公司也没有其

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经执行协作

系统反馈，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陆某也不知所踪，执行工作一度

陷入了僵局。

“难道我们的工资就这样要

不回来了吗？ ”在了解到案件执

行情况后，员工们的情绪十分低

落。 王见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对公司名下所有银行账号流水

进行了调查，虽然这些职工案件

都是轮候冻结，在执行程序中并

无优先受偿权，一旦导入破产清

算程序后，职工工资则高于普通

债权受偿。 这种情况下，被执行

人公司银行账户中的 50 万元银

行存款就有可能优先清偿本案

职工债权。 另外，通过调查，该物

流公司已经具备了破产清算的

条件———资不抵债且无法清偿

到期债务。

王见文抓住上海高院推进

“执破融合”机制改革的契机，果

断将该案移送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进行破产清算审查。

“执破融合”打通维

权通道

根据上海高院制定的 《关

于优化执破融合机制的工作指

引》， 本案通过案件移送会商机

制， 市三中院第一时间受理该

物流公司的破产清算案件， 并

确定了破产管理人， 对该公司

的财产进行清算、 处置。 在二

级法院和管理人的协同努力下，

管理人先行拨付部分资金， 用

于发放职工工资， 缓解了工友

们的燃眉之急。

“多亏了法院帮忙！ 我们都

不太懂法， 公司的情况也清楚，

本来已经不抱希望。 是法院体恤

我们打工人的难处，让案子有了

转机，让我们能拿回自己的血汗

钱！ ”拿到工资的员工难掩心中

之喜悦。

当拖欠已久的工资终于到

账，工友们脸上的愁容化为释然

的笑容。 这场历时漫长的维权之

路，在“执破融合”机制的推动

下，迎来了阶段性的成果。

组织他人献血后收购并出卖献血证
男子犯非法组织卖血罪获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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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纪冬雨 王哲

无偿献血是一项体现社会爱心的公益事业， 是医疗用血时血液的唯一来源。 为了回报这一爱心行为，

国家卫健委出台了诸如对于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 优先保障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用血等优待政策。

然而， 有不法分子竟钻起了优待用血的“空子”， 近期，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组织他人献血后、 收购

他人献血证并出售牟利的非法组织卖血案。

拖欠员工工资近百万元
法院“执破融合”打通维权通道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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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在工作中常能接触

到医院病患， 发现有些病患

有一定的用血需求。于是，他

流窜在医院的献血车附近，

通过黄牛寻找愿意出售自己

献血证的献血者， 并有价回

收这些献血者的献血证。

之后， 他将回收过来的

献血证加价卖给需要用血的

病患家属， 钻空子“优先用

血”。 王某先后三次通过黄

牛或朋友介绍， 用微信联系

了三名献血者， 购买了他们

的献血证后， 又加价卖给了

不同的患者家属， 从中谋取

非法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王某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

液， 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

鉴于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 能自愿认罪认

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从

宽处理。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人王

某犯非法组织卖血罪， 判处有

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

元。 违法所得应予追缴， 连同

涉案的犯罪工具等一并予以没

收。 被告人未上诉， 检察机关

未抗诉， 一审判决生效。

法官说法：

从表面上看， 出卖献血证

只是出售了一张“纸”， 然而，

该行为的本质是将“无偿献

血” 所衍生出来的“福利凭

证” 进行货币化交易， 交易标

的在表面上虽然是一张献血

证， 但实质是背后的血液以及

由此产生的权益。

献血后出卖献血证的行

为， 绝不仅仅是出售一张纸那

么简单， 它通过一种迂回的方

式， 实现了金钱和血液之间的

等价交换， 实质就是卖血。 并

且， 这种卖血方式具有隐蔽

性， 对血液安全体系和社会诚

信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法律

严厉禁止该种行为。

非法组织卖血罪属于法定

犯， 以违反前置行政法为前

提。 根据我国 《献血法》 的

规定， 我国实行的是无偿献

血制度， 无偿献血的血液必

须用于临床， 不得买卖， 如

果存在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

液等行为， 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

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

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

是因为无偿献血能保障血液

质量和安全， 如果献血与金

钱挂钩， 那么经济欲望可能

会使献血者隐瞒健康问题， 从

而增加血液污染风险， 对公共

卫生造成严重危害。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戴璐

本报讯 姜某找了家装

修公司粉刷墙面， 竣工当天

却发现， 客厅摆放的电视屏

幕破裂， 遂在社交平台上连

发多条“避坑”图文，呼吁大

家避开“无良商家”。没想到，

装修公司不仅不赔偿， 还以

“名誉权被侵害”为由，要求

姜某赔偿！近日，虹口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2024 年 5 月， 姜某与

上海某装修公司签订 《室内

墙面粉刷合同》， 总价 2.5

万元。 竣工当天， 姜某发现

自家客厅小米电视屏幕出现

裂痕， 遂报厂检修。 厂家经

鉴定得出， 电视屏幕顶部边

框受力点明显， 属人为损

坏， 不予保修。

姜某认为， 这是装修公

司员工搬动时操作不当所

致， 要求装修公司赔偿， 却

遭拒绝， 双方协商无果。 同

年 8 月， 姜某在多个互联网

平台连发图文吐槽“务必避

开无良商家 ****！”

装修公司认为， 姜某此

举属于捏造事实， 并使用“无

良” “避坑” 等侮辱性词汇对

其进行网络恶评， 姜某恶意贬

损其商誉的行为， 导致公司客

户退单、 推广费打水漂， 已超

出合理评价边界， 遂以名誉侵

权为由将姜某诉至虹口区法

院， 要求姜某停止侵权行为，

同时在相关互联网平台赔礼道

歉及消除影响， 并索赔 5 万元

及律师费 70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消费者

拥有在接受商品或服务后， 基

于客观事实与主观体验， 对商

家进行正面或负面评价的权

利。 因此， 当消费者基于真实

消费体验发表评价， 即便用语

带有情绪、 批评较为直接， 只

要没有捏造歪曲事实、 未使用

侮辱性言辞， 便未超出法定监

督范畴， 仍受民法典、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双重保护。

本案中， 姜某家中电视在

装修期间损坏是客观事实， 且

姜某的“不负责任” “无良商

家” 等用语虽带情绪， 但其发

布的内容是基于自身真实消费

体验和主观感受所作出的评

价， 并未超出合理限度和范

围， 也无恶意编造， 系消费者

正当行使对商家的监督权， 因

此不构成名誉侵权。

此外， 商家选择互联网推

广拓展业务， 就意味着商家自

愿接受更广泛的检验和监督，

其对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的负

面评价应当保持必要容忍。 动

辄将负面评价视为侵权， 不仅

限制消费者的监督权， 也不利

于市场公平竞争。

据此， 法院判决驳回装修

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消费者进行评价时， 应遵

循合法、 客观、 真实的原则，

即便是负面评价也要有理有

据。 而商家面对差评亦需理性

看待、 积极应对， 将批评视为

改进服务的契机， 主动核查情

况 、 协商解决 ， 避免矛盾升

级。 对确有事实错误的恶意诋

毁， 留存证据， 并通过平台官

方渠道正当申诉， 依法维权。

此外， 网络平台应完善评

价争议处理机制， 建立商家申

诉与消费者举证的双向通道，

快速处置恶意诋毁， 营造一个

消费者敢于监督、 商家乐于接

受并改进的健康市场环境。


